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112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泰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03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泰岳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泰岳為大都會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之公車司機，於民國112年11月8日19時20分許，駕駛車牌號

碼000-00號營業用大客車，由北往南方向行經臺北市士林區

忠誠路2段130巷口旁之天母棒球場公車停靠站，原應將公車

駛入公車停靠區內停止，讓乘客從人行道直接跨上公車，並

應注意觀察乘客上下車狀況，待乘客安全上下車後，再關閉

車門，而依當時天候陰、夜間有照明且開啟、柏油路面乾

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

被告竟未將上述大客車停在公車停靠區之標線內，致上車乘

客需從人行道穿越馬路之公車停靠區，始能跨上公車，且被

告將上述大客車停在馬路上，右側後車門無法受公車停靠站

之照明所及，徒增乘客上下車之困難與危險，又疏未注意上

車乘客即告訴人深瀨裕子右腳踩踏在後車門之公車地板，左

腳尚在馬路上而未上車，被告即關閉後車門，起步行駛，致

告訴人右腳遭後車門夾住，左腳踮腳跳躍被行進之公車拖行

數公尺，狼狽不堪，飽受驚嚇，受有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

間脊椎滑脫、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椎間盤破裂、腰椎第

五節薦椎第一節間椎孔神經壓迫(以上概稱腰椎傷勢)、其他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特定焦慮症、其他憂鬱發作等傷害，經告訴人報警處理，經

警調閱上述大客車行車紀錄器，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

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

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

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

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

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

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

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

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

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

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

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

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

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

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最

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案被告

既經本院認定犯罪不能證明，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

證據之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

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

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苟積極證據

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

定；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

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

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

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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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

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最高法院

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 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

86號判例意旨參照) 。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已於91年

2月8 日修正公布，修正後同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

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

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

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

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

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告訴人之告

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

符，仍應調查其他事實以資審認，始得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99年度台上字第3782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

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

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

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

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

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

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4年

度台上字第332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供述、告訴人

警詢指訴、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道路交通事故

現場圖、現場照片、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檔案、畫面截圖、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的勘驗筆錄、告訴人的馬偕紀念

醫院診斷證明書等為主要憑據。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犯行，辯稱：我承認我沒有注意到告訴人

尚未上完車就關閉後車門，後車門有夾到告訴人右腳，但①

後車門關閉後，我只是放開手煞車讓公車自行往前滑動，並

未踩油門加速；②我後來發現告訴人右腳被公車後門夾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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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讓告訴人上車，告訴人單腳跳躍的距離大約僅50公分至

1公尺；③告訴人腰椎傷勢並非其右腳被公車車門夾住單腳

跳躍所造成，該腰椎傷勢與我的過失行為間沒有因果關係；

告訴人右腳遭車門夾住時，保持站姿，未曾跌倒，告訴人上

車後，我有詢問告訴人有沒有那裡不舒服，告訴人回答「沒

事」；且本案案發日是112年11月8日，但告訴人卻遲至11月

21日(事故後13日)始前往醫院就診，告訴人腰椎傷勢可能是

事故前本來就有或事故後發生其他意外造成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駕駛前揭大客車，於前揭時間停靠天母棒球場公車停靠

站，原應將公車駛入公車停靠區內停止，讓乘客從人行道直

接跨上公車，並應注意觀察乘客上下車狀況，待乘客安全上

下車後，再關閉車門，竟疏未注意，未將大客車停在公車停

靠區之標線內，致上車乘客需從人行道穿越馬路之公車停靠

區，始能跨上公車，且未注意告訴人右腳踩踏在後車門之公

車地板，左腳尚在馬路上而未上車，即關閉後車門，致告訴

人右腳遭後車門夾住，左腳踮腳跳躍之事實，業據被告坦承

在卷(偵卷第28至29頁，本院審交易卷第34頁，本院卷第3

0、34至35頁)，並有告訴人於警詢陳述明確(偵卷第38至41

頁)，復經本院當庭勘驗案發當時公車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

屬實在卷(本院卷第65至66、77至82頁)。是本案被告駕駛公

車，有未駛入公車停靠區內停車、未待乘客安全上下車即關

閉車門之過失，並因而夾住告訴人右腳之事實，甚為明確。

　㈡告訴人於112年11月21日前往醫院就診，診斷出受有腰椎第

五節薦椎第一節間脊椎滑脫、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椎間

盤破裂、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椎孔神經壓迫、其他特定

焦慮症、其他憂鬱發作等傷勢之事實，亦有馬偕醫院乙種診

斷證明書3份附卷可稽(偵卷第49、51、53頁)。告訴人於警

詢陳稱及告訴代理人於本院主張：上開告訴人之腰椎傷勢係

本案交通事故所造成。是以，本案之爭點在於：告訴人之腰

椎傷勢是否為被告上開過失行為所造成？與被告上開過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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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

　㈢按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

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

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

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

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

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

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

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

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92號判決

意旨參照)。經查：

　⒈本院當庭勘驗案發當時公車行車紀錄器影像，勘驗結果顯示

事故發生之過程為：當時有三位乘客從後車門上車，第三位

為告訴人，被告提醒乘客上下公車小心，輪到告訴人上公

車，告訴人尚未上完公車時，公車後門即關閉夾住告訴人右

腳，公車關門後往前滑行，告訴人僅左腳單腳著地、跳躍維

持平衡，共跳四下，車內乘客發現告訴人遭車門夾住，告知

被告，被告立即停車將公車後門打開，告訴人上公車，被告

詢問告訴人「有沒有怎樣？」等事實，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截

圖在卷可憑(本院卷第65至66、77至82頁)。

　2.被告於警詢供稱：當時上車的乘客約3到4位，乘客上車期間

有擋到我看向鏡頭的視線，等到乘客都上完車後我判斷應該

沒人了，所以我關門及鬆開手剎車，突然聽到有人出聲音，

我就踩剎車、開門及拉手剎車停車，事後看影帶告訴人單腳

跳了兩下，停車後告訴人已經自行到後面就坐，我走到後面

向她詢問有沒有不舒服、哪裡不舒服，連問2次，她回答我

沒事，我向她確認後她表示没事，於是我就依規定繼續行

駛；我當時只是鬆開剎車，沒有踩油門等語(偵卷第28至29

頁)。嗣於本院供稱：告訴人前面有3、4個人上車，剛好擋

住她，再加上她彎著腰，我看不到她，我關門時就夾到她的

腳，然後我鬆開煞車，沒有採油門，只是滑動而已，聽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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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說夾到我就停下來了，我有問她身體有沒有不舒服，她也

說沒有，對於傷勢部分我很疑惑，公司錄影帶看得很清楚，

滑動距離大約50公分，速度也不快，我認為當時情形不太可

能造成那麼重的傷勢等語(本院審交易卷第34頁)，復供稱：

我是左手放手煞車，公車自然滑行；最後我有問告訴人有沒

有怎麼樣，我有問告訴人兩次，需不需要看醫生，告訴人跟

我說沒事沒事，而且告訴人也沒有任何的不舒服的表情，所

以我就繼續按照正常的行程繼續開車等語(本院卷第66頁)，

核與上開公車行車紀錄器影像所顯示之事故發生過程相符。

可證被告關閉公車後門後僅放開手煞車，讓公車自然往前滑

行，並未踩油門加速；嗣重新開啟車門讓告訴人上車後，其

有上前去詢問告訴人「有沒有怎麼樣」，告訴人表示沒事乙

節，應係事實，足堪採信。

　3.又被告主張：告訴人右腳遭公車後門夾住時，其左腳站立處

是路面「公車停靠區」文字的「區」字上方「一橫」大約相

當，嗣公車滑行告訴人單腳跳，於公車停下開啟後門時，告

訴人的左腳站立處是在「公車停靠區」文字的「靠」字的

「非」底端，告訴人單腳跳躍的距離不到1公尺等語(本院卷

第83至84頁)，亦核與上開公車行車紀錄器影像之畫面相

符。依據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113年1月17日北市交工設字

第1133012619號函暨所附「公車停靠區」標線圖例記載「公

車停靠區」標字之字體長2公尺、寬1公尺，每字間距0.4公

尺，此有上開函文及所附「公車停靠區」標線圖例附卷可稽

(本院卷第87至95頁)。足證告訴人右腳遭公車後門夾住時

起，至公車後門重新開啟讓告訴人上車時止，告訴人左腳單

腳跳躍的距離不到1公尺之事實。

　4.告訴人於警詢陳稱及告訴代理人於本院主張：上開告訴人之

腰椎傷勢係本案交通事故所造成，並提出前揭馬偕醫院乙種

診斷證明書3份為佐(偵卷第49、51、53頁)。然告訴人僅於

警詢以告訴人身分而為陳述，未於偵訊、本院審理以證人身

分具結作證，其指述之可信性已非無疑。且告訴人提出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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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馬偕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僅能證明告訴人於112年11月2

1日就診時起受有腰椎傷勢，並無法進一步證明該腰椎傷勢

造成的原因及時間。經本院函詢馬偕紀念醫院，馬偕紀念醫

院亦函覆稱：「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椎間盤破裂、滑脫

造成神經壓迫。病人自述之公車拖行的確有可能造成此疾

患，但如病人有其他時間之受傷也有可能產生此問題。疾病

原因無法逆推，再請法院明查」等語，此有馬偕紀念醫院11

3 年12月26日馬院醫骨字第1130007911號函覆在卷可參(本

院卷第45頁)。是以，告訴人的腰椎傷勢，雖有可能是本案

的交通事故所造成，但也有可能是其他時間、其他原因所造

成。是被告主張：事故發生日是112年11月8日，但告訴人卻

遲至11月21日(事故後13日)始前往就醫就診，告訴人腰椎傷

勢可能是事故前本來就有或事故後發生其他意外所造成等

情，並非無據。　　

　⒌綜上，從事故發生的過程觀之，被告關閉公車後門後僅放開

手煞車，讓公車自然往前滑行，並未踩油門加速，因公車是

自然滑行，故行進緩慢；告訴人雖右腳遭後門夾住，但可左

腳單腳跳躍來跟上公車滑行的速度，且保持站姿，未因而前

傾、跌倒或被拉扯、拖行，告訴人左腳單腳跳躍4下、前後

距離不到1公尺，公車即停下重啟後門，告訴人上車後，被

告有上前詢問告訴人「有沒有怎麼樣」，告訴人表示沒事。

是以，綜合上開事故發生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依經驗法

則，為客觀之事後審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

為之同一條件下，未必皆會造成告訴人受有腰椎傷勢之結

果。且查，本案事故發生日是112年11月8日，告訴人於上車

後被告詢問「有沒有怎麼樣」時，亦表示「沒事」，卻於11

2年11月21日前往就醫，已距事故發生日達13日，亦無法排

除該腰椎傷勢係告訴人事故前本來就有或事故後發生其他意

外所造成的可能性。告訴人雖指稱其腰椎傷勢是本案交通事

故造成的，然僅有告訴人於警詢之指述，並無其他補強證據

足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是以本案的證據尚不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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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告訴人的腰椎傷勢是被告的過失行為所造成，尚難認定

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無從就告訴人的腰椎傷勢，課

以被告過失責任。　　　

　㈣公訴意旨認被告上開過失行為至少造成告訴人「右腳有擦挫

瘀傷」，此業據被告與告訴人於警詢筆錄提及云云。惟查，

告訴人於警詢陳稱：「我右腳才剛踏上公車的地板，公車就

關門然後我的腳被夾住拖行一陣子，然後有乘客反映公車司

機才停下來，然後我當時右腳有擦挫瘀傷」等語(偵卷第38

頁)，是告訴人確於警詢陳稱其右腳有擦挫瘀傷。然被告於

警詢係供稱：「(警察問：告訴人深瀨裕子稱於112年11月S

日19時20分許，駕駛車號000-00號民營公車在臺北市士林區

忠誠路2段與忠誠路2段130巷口，因公車車門關門時腳遭門

夾住拖行，當下受有右腳擦挫瘀傷，車號000-00號民營公車

是否為你所駕駛？請詳述當時情形)當時是我駕駛的。當時

上車的乘客約3到4位，乘客上車期間有擋到我看向鏡頭的視

線，等到乘客都上完車後我判斷應該沒人了，所以我關門及

鬆開手剎車，突然聽到有人出聲音，我就復踩剎車、開門及

拉手剎車停車，事後看影帶深瀨裕子單腳跳了兩下。停車後

深瀨裕子已經自行到後面就坐，我走到後面向他詢問有沒有

不舒服、哪裡不舒服，連問2次他回答我沒事，我向他確認

後她表示没事，於是我就依規定繼續行駛，112年11月26日

公司突然通知我是否有在11月8日公車後門有夾到人，我回

想根久，才想起確實有這件事情。」(偵卷第28頁)是被告於

警詢之供述並未提及告訴人右腳有擦挫瘀傷，亦未承認告訴

人右腳有擦挫瘀傷。被告嗣於本院審理亦供稱：「(檢察官

問：提示偵卷第28、38頁並告以要旨，你於警詢中，警察問

你，告訴人拖行，當下右腳有擦挫傷，你說你有看到告訴人

右腳有擦挫傷，有何意見？)沒有，我當下沒有看到告訴人

擦挫傷，我當下有離開司機的座位去看告訴人，當下告訴人

坐在位置上，回答我說沒事。」(本院卷第69頁)是被告於警

詢及本院審理均否認告訴人受有右腳有擦挫瘀傷之事實，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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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該傷勢是其上開過失行為所造成。從而，就告訴人是否受

有右腳擦挫瘀傷乙節，僅有告訴人於警詢之片面指述，並無

其他補強證據可資佐證，復為被告所爭執否認，此部分事實

尚難認定，併予敘明。

五、綜上，公訴人所舉之證據，不足以證明告訴人的腰椎傷勢是

被告的過失行為所造成，尚難認定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

係，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之

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此外，復查無其他

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何公訴意旨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

揆諸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應認尚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

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爾文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聰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秀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判決正本送

達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葉書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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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112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泰岳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3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泰岳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泰岳為大都會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之公車司機，於民國112年11月8日19時2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用大客車，由北往南方向行經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130巷口旁之天母棒球場公車停靠站，原應將公車駛入公車停靠區內停止，讓乘客從人行道直接跨上公車，並應注意觀察乘客上下車狀況，待乘客安全上下車後，再關閉車門，而依當時天候陰、夜間有照明且開啟、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被告竟未將上述大客車停在公車停靠區之標線內，致上車乘客需從人行道穿越馬路之公車停靠區，始能跨上公車，且被告將上述大客車停在馬路上，右側後車門無法受公車停靠站之照明所及，徒增乘客上下車之困難與危險，又疏未注意上車乘客即告訴人深瀨裕子右腳踩踏在後車門之公車地板，左腳尚在馬路上而未上車，被告即關閉後車門，起步行駛，致告訴人右腳遭後車門夾住，左腳踮腳跳躍被行進之公車拖行數公尺，狼狽不堪，飽受驚嚇，受有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脊椎滑脫、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椎間盤破裂、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椎孔神經壓迫(以上概稱腰椎傷勢)、其他特定焦慮症、其他憂鬱發作等傷害，經告訴人報警處理，經警調閱上述大客車行車紀錄器，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案被告既經本院認定犯罪不能證明，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 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 。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已於91年2月8 日修正公布，修正後同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事實以資審認，始得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99年度台上字第37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32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供述、告訴人警詢指訴、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現場照片、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檔案、畫面截圖、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的勘驗筆錄、告訴人的馬偕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等為主要憑據。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犯行，辯稱：我承認我沒有注意到告訴人尚未上完車就關閉後車門，後車門有夾到告訴人右腳，但①後車門關閉後，我只是放開手煞車讓公車自行往前滑動，並未踩油門加速；②我後來發現告訴人右腳被公車後門夾住而停車讓告訴人上車，告訴人單腳跳躍的距離大約僅50公分至1公尺；③告訴人腰椎傷勢並非其右腳被公車車門夾住單腳跳躍所造成，該腰椎傷勢與我的過失行為間沒有因果關係；告訴人右腳遭車門夾住時，保持站姿，未曾跌倒，告訴人上車後，我有詢問告訴人有沒有那裡不舒服，告訴人回答「沒事」；且本案案發日是112年11月8日，但告訴人卻遲至11月21日(事故後13日)始前往醫院就診，告訴人腰椎傷勢可能是事故前本來就有或事故後發生其他意外造成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駕駛前揭大客車，於前揭時間停靠天母棒球場公車停靠站，原應將公車駛入公車停靠區內停止，讓乘客從人行道直接跨上公車，並應注意觀察乘客上下車狀況，待乘客安全上下車後，再關閉車門，竟疏未注意，未將大客車停在公車停靠區之標線內，致上車乘客需從人行道穿越馬路之公車停靠區，始能跨上公車，且未注意告訴人右腳踩踏在後車門之公車地板，左腳尚在馬路上而未上車，即關閉後車門，致告訴人右腳遭後車門夾住，左腳踮腳跳躍之事實，業據被告坦承在卷(偵卷第28至29頁，本院審交易卷第34頁，本院卷第30、34至35頁)，並有告訴人於警詢陳述明確(偵卷第38至41頁)，復經本院當庭勘驗案發當時公車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屬實在卷(本院卷第65至66、77至82頁)。是本案被告駕駛公車，有未駛入公車停靠區內停車、未待乘客安全上下車即關閉車門之過失，並因而夾住告訴人右腳之事實，甚為明確。
　㈡告訴人於112年11月21日前往醫院就診，診斷出受有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脊椎滑脫、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椎間盤破裂、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椎孔神經壓迫、其他特定焦慮症、其他憂鬱發作等傷勢之事實，亦有馬偕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3份附卷可稽(偵卷第49、51、53頁)。告訴人於警詢陳稱及告訴代理人於本院主張：上開告訴人之腰椎傷勢係本案交通事故所造成。是以，本案之爭點在於：告訴人之腰椎傷勢是否為被告上開過失行為所造成？與被告上開過失行為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
　㈢按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9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本院當庭勘驗案發當時公車行車紀錄器影像，勘驗結果顯示事故發生之過程為：當時有三位乘客從後車門上車，第三位為告訴人，被告提醒乘客上下公車小心，輪到告訴人上公車，告訴人尚未上完公車時，公車後門即關閉夾住告訴人右腳，公車關門後往前滑行，告訴人僅左腳單腳著地、跳躍維持平衡，共跳四下，車內乘客發現告訴人遭車門夾住，告知被告，被告立即停車將公車後門打開，告訴人上公車，被告詢問告訴人「有沒有怎樣？」等事實，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在卷可憑(本院卷第65至66、77至82頁)。
　2.被告於警詢供稱：當時上車的乘客約3到4位，乘客上車期間有擋到我看向鏡頭的視線，等到乘客都上完車後我判斷應該沒人了，所以我關門及鬆開手剎車，突然聽到有人出聲音，我就踩剎車、開門及拉手剎車停車，事後看影帶告訴人單腳跳了兩下，停車後告訴人已經自行到後面就坐，我走到後面向她詢問有沒有不舒服、哪裡不舒服，連問2次，她回答我沒事，我向她確認後她表示没事，於是我就依規定繼續行駛；我當時只是鬆開剎車，沒有踩油門等語(偵卷第28至29頁)。嗣於本院供稱：告訴人前面有3、4個人上車，剛好擋住她，再加上她彎著腰，我看不到她，我關門時就夾到她的腳，然後我鬆開煞車，沒有採油門，只是滑動而已，聽到有人說夾到我就停下來了，我有問她身體有沒有不舒服，她也說沒有，對於傷勢部分我很疑惑，公司錄影帶看得很清楚，滑動距離大約50公分，速度也不快，我認為當時情形不太可能造成那麼重的傷勢等語(本院審交易卷第34頁)，復供稱：我是左手放手煞車，公車自然滑行；最後我有問告訴人有沒有怎麼樣，我有問告訴人兩次，需不需要看醫生，告訴人跟我說沒事沒事，而且告訴人也沒有任何的不舒服的表情，所以我就繼續按照正常的行程繼續開車等語(本院卷第66頁)，核與上開公車行車紀錄器影像所顯示之事故發生過程相符。可證被告關閉公車後門後僅放開手煞車，讓公車自然往前滑行，並未踩油門加速；嗣重新開啟車門讓告訴人上車後，其有上前去詢問告訴人「有沒有怎麼樣」，告訴人表示沒事乙節，應係事實，足堪採信。
　3.又被告主張：告訴人右腳遭公車後門夾住時，其左腳站立處是路面「公車停靠區」文字的「區」字上方「一橫」大約相當，嗣公車滑行告訴人單腳跳，於公車停下開啟後門時，告訴人的左腳站立處是在「公車停靠區」文字的「靠」字的「非」底端，告訴人單腳跳躍的距離不到1公尺等語(本院卷第83至84頁)，亦核與上開公車行車紀錄器影像之畫面相符。依據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113年1月17日北市交工設字第1133012619號函暨所附「公車停靠區」標線圖例記載「公車停靠區」標字之字體長2公尺、寬1公尺，每字間距0.4公尺，此有上開函文及所附「公車停靠區」標線圖例附卷可稽(本院卷第87至95頁)。足證告訴人右腳遭公車後門夾住時起，至公車後門重新開啟讓告訴人上車時止，告訴人左腳單腳跳躍的距離不到1公尺之事實。
　4.告訴人於警詢陳稱及告訴代理人於本院主張：上開告訴人之腰椎傷勢係本案交通事故所造成，並提出前揭馬偕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3份為佐(偵卷第49、51、53頁)。然告訴人僅於警詢以告訴人身分而為陳述，未於偵訊、本院審理以證人身分具結作證，其指述之可信性已非無疑。且告訴人提出之前揭馬偕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僅能證明告訴人於112年11月21日就診時起受有腰椎傷勢，並無法進一步證明該腰椎傷勢造成的原因及時間。經本院函詢馬偕紀念醫院，馬偕紀念醫院亦函覆稱：「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椎間盤破裂、滑脫造成神經壓迫。病人自述之公車拖行的確有可能造成此疾患，但如病人有其他時間之受傷也有可能產生此問題。疾病原因無法逆推，再請法院明查」等語，此有馬偕紀念醫院113 年12月26日馬院醫骨字第1130007911號函覆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5頁)。是以，告訴人的腰椎傷勢，雖有可能是本案的交通事故所造成，但也有可能是其他時間、其他原因所造成。是被告主張：事故發生日是112年11月8日，但告訴人卻遲至11月21日(事故後13日)始前往就醫就診，告訴人腰椎傷勢可能是事故前本來就有或事故後發生其他意外所造成等情，並非無據。　　
　⒌綜上，從事故發生的過程觀之，被告關閉公車後門後僅放開手煞車，讓公車自然往前滑行，並未踩油門加速，因公車是自然滑行，故行進緩慢；告訴人雖右腳遭後門夾住，但可左腳單腳跳躍來跟上公車滑行的速度，且保持站姿，未因而前傾、跌倒或被拉扯、拖行，告訴人左腳單腳跳躍4下、前後距離不到1公尺，公車即停下重啟後門，告訴人上車後，被告有上前詢問告訴人「有沒有怎麼樣」，告訴人表示沒事。是以，綜合上開事故發生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依經驗法則，為客觀之事後審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下，未必皆會造成告訴人受有腰椎傷勢之結果。且查，本案事故發生日是112年11月8日，告訴人於上車後被告詢問「有沒有怎麼樣」時，亦表示「沒事」，卻於112年11月21日前往就醫，已距事故發生日達13日，亦無法排除該腰椎傷勢係告訴人事故前本來就有或事故後發生其他意外所造成的可能性。告訴人雖指稱其腰椎傷勢是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然僅有告訴人於警詢之指述，並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是以本案的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告訴人的腰椎傷勢是被告的過失行為所造成，尚難認定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無從就告訴人的腰椎傷勢，課以被告過失責任。　　　
　㈣公訴意旨認被告上開過失行為至少造成告訴人「右腳有擦挫瘀傷」，此業據被告與告訴人於警詢筆錄提及云云。惟查，告訴人於警詢陳稱：「我右腳才剛踏上公車的地板，公車就關門然後我的腳被夾住拖行一陣子，然後有乘客反映公車司機才停下來，然後我當時右腳有擦挫瘀傷」等語(偵卷第38頁)，是告訴人確於警詢陳稱其右腳有擦挫瘀傷。然被告於警詢係供稱：「(警察問：告訴人深瀨裕子稱於112年11月S日19時20分許，駕駛車號000-00號民營公車在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與忠誠路2段130巷口，因公車車門關門時腳遭門夾住拖行，當下受有右腳擦挫瘀傷，車號000-00號民營公車是否為你所駕駛？請詳述當時情形)當時是我駕駛的。當時上車的乘客約3到4位，乘客上車期間有擋到我看向鏡頭的視線，等到乘客都上完車後我判斷應該沒人了，所以我關門及鬆開手剎車，突然聽到有人出聲音，我就復踩剎車、開門及拉手剎車停車，事後看影帶深瀨裕子單腳跳了兩下。停車後深瀨裕子已經自行到後面就坐，我走到後面向他詢問有沒有不舒服、哪裡不舒服，連問2次他回答我沒事，我向他確認後她表示没事，於是我就依規定繼續行駛，112年11月26日公司突然通知我是否有在11月8日公車後門有夾到人，我回想根久，才想起確實有這件事情。」(偵卷第28頁)是被告於警詢之供述並未提及告訴人右腳有擦挫瘀傷，亦未承認告訴人右腳有擦挫瘀傷。被告嗣於本院審理亦供稱：「(檢察官問：提示偵卷第28、38頁並告以要旨，你於警詢中，警察問你，告訴人拖行，當下右腳有擦挫傷，你說你有看到告訴人右腳有擦挫傷，有何意見？)沒有，我當下沒有看到告訴人擦挫傷，我當下有離開司機的座位去看告訴人，當下告訴人坐在位置上，回答我說沒事。」(本院卷第69頁)是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均否認告訴人受有右腳有擦挫瘀傷之事實，遑論該傷勢是其上開過失行為所造成。從而，就告訴人是否受有右腳擦挫瘀傷乙節，僅有告訴人於警詢之片面指述，並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佐證，復為被告所爭執否認，此部分事實尚難認定，併予敘明。
五、綜上，公訴人所舉之證據，不足以證明告訴人的腰椎傷勢是被告的過失行為所造成，尚難認定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何公訴意旨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揆諸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應認尚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爾文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聰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秀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判決正本送達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葉書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112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泰岳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03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泰岳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泰岳為大都會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之公車司機，於民國112年11月8日19時20分許，駕駛車牌號
    碼000-00號營業用大客車，由北往南方向行經臺北市士林區
    忠誠路2段130巷口旁之天母棒球場公車停靠站，原應將公車
    駛入公車停靠區內停止，讓乘客從人行道直接跨上公車，並
    應注意觀察乘客上下車狀況，待乘客安全上下車後，再關閉
    車門，而依當時天候陰、夜間有照明且開啟、柏油路面乾燥
    、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被
    告竟未將上述大客車停在公車停靠區之標線內，致上車乘客
    需從人行道穿越馬路之公車停靠區，始能跨上公車，且被告
    將上述大客車停在馬路上，右側後車門無法受公車停靠站之
    照明所及，徒增乘客上下車之困難與危險，又疏未注意上車
    乘客即告訴人深瀨裕子右腳踩踏在後車門之公車地板，左腳
    尚在馬路上而未上車，被告即關閉後車門，起步行駛，致告
    訴人右腳遭後車門夾住，左腳踮腳跳躍被行進之公車拖行數
    公尺，狼狽不堪，飽受驚嚇，受有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
    脊椎滑脫、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椎間盤破裂、腰椎第五
    節薦椎第一節間椎孔神經壓迫(以上概稱腰椎傷勢)、其他特
    定焦慮症、其他憂鬱發作等傷害，經告訴人報警處理，經警
    調閱上述大客車行車紀錄器，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
    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
    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
    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
    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
    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
    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
    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
    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
    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
    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
    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
    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
    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
    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最
    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案被告
    既經本院認定犯罪不能證明，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
    證據之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
    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
    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苟積極證據
    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
    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
    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
    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
    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最高法院40
    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 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
    號判例意旨參照) 。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已於91年2
    月8 日修正公布，修正後同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
    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
    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
    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
    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
    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告訴人之告訴，
    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
    仍應調查其他事實以資審認，始得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
    法院 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99年度台上字第3782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
    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
    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
    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
    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
    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
    、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4年度台
    上字第332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供述、告訴人
    警詢指訴、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道路交通事故現
    場圖、現場照片、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檔案、畫面截圖、臺
    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的勘驗筆錄、告訴人的馬偕紀念醫
    院診斷證明書等為主要憑據。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犯行，辯稱：我承認我沒有注意到告訴人
    尚未上完車就關閉後車門，後車門有夾到告訴人右腳，但①
    後車門關閉後，我只是放開手煞車讓公車自行往前滑動，並
    未踩油門加速；②我後來發現告訴人右腳被公車後門夾住而
    停車讓告訴人上車，告訴人單腳跳躍的距離大約僅50公分至
    1公尺；③告訴人腰椎傷勢並非其右腳被公車車門夾住單腳跳
    躍所造成，該腰椎傷勢與我的過失行為間沒有因果關係；告
    訴人右腳遭車門夾住時，保持站姿，未曾跌倒，告訴人上車
    後，我有詢問告訴人有沒有那裡不舒服，告訴人回答「沒事
    」；且本案案發日是112年11月8日，但告訴人卻遲至11月21
    日(事故後13日)始前往醫院就診，告訴人腰椎傷勢可能是事
    故前本來就有或事故後發生其他意外造成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駕駛前揭大客車，於前揭時間停靠天母棒球場公車停靠
    站，原應將公車駛入公車停靠區內停止，讓乘客從人行道直
    接跨上公車，並應注意觀察乘客上下車狀況，待乘客安全上
    下車後，再關閉車門，竟疏未注意，未將大客車停在公車停
    靠區之標線內，致上車乘客需從人行道穿越馬路之公車停靠
    區，始能跨上公車，且未注意告訴人右腳踩踏在後車門之公
    車地板，左腳尚在馬路上而未上車，即關閉後車門，致告訴
    人右腳遭後車門夾住，左腳踮腳跳躍之事實，業據被告坦承
    在卷(偵卷第28至29頁，本院審交易卷第34頁，本院卷第30
    、34至35頁)，並有告訴人於警詢陳述明確(偵卷第38至41頁
    )，復經本院當庭勘驗案發當時公車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屬
    實在卷(本院卷第65至66、77至82頁)。是本案被告駕駛公車
    ，有未駛入公車停靠區內停車、未待乘客安全上下車即關閉
    車門之過失，並因而夾住告訴人右腳之事實，甚為明確。
　㈡告訴人於112年11月21日前往醫院就診，診斷出受有腰椎第五
    節薦椎第一節間脊椎滑脫、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椎間盤
    破裂、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椎孔神經壓迫、其他特定焦
    慮症、其他憂鬱發作等傷勢之事實，亦有馬偕醫院乙種診斷
    證明書3份附卷可稽(偵卷第49、51、53頁)。告訴人於警詢
    陳稱及告訴代理人於本院主張：上開告訴人之腰椎傷勢係本
    案交通事故所造成。是以，本案之爭點在於：告訴人之腰椎
    傷勢是否為被告上開過失行為所造成？與被告上開過失行為
    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
　㈢按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
    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
    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
    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
    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
    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
    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
    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
    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92號判決
    意旨參照)。經查：
　⒈本院當庭勘驗案發當時公車行車紀錄器影像，勘驗結果顯示
    事故發生之過程為：當時有三位乘客從後車門上車，第三位
    為告訴人，被告提醒乘客上下公車小心，輪到告訴人上公車
    ，告訴人尚未上完公車時，公車後門即關閉夾住告訴人右腳
    ，公車關門後往前滑行，告訴人僅左腳單腳著地、跳躍維持
    平衡，共跳四下，車內乘客發現告訴人遭車門夾住，告知被
    告，被告立即停車將公車後門打開，告訴人上公車，被告詢
    問告訴人「有沒有怎樣？」等事實，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
    在卷可憑(本院卷第65至66、77至82頁)。
　2.被告於警詢供稱：當時上車的乘客約3到4位，乘客上車期間
    有擋到我看向鏡頭的視線，等到乘客都上完車後我判斷應該
    沒人了，所以我關門及鬆開手剎車，突然聽到有人出聲音，
    我就踩剎車、開門及拉手剎車停車，事後看影帶告訴人單腳
    跳了兩下，停車後告訴人已經自行到後面就坐，我走到後面
    向她詢問有沒有不舒服、哪裡不舒服，連問2次，她回答我
    沒事，我向她確認後她表示没事，於是我就依規定繼續行駛
    ；我當時只是鬆開剎車，沒有踩油門等語(偵卷第28至29頁)
    。嗣於本院供稱：告訴人前面有3、4個人上車，剛好擋住她
    ，再加上她彎著腰，我看不到她，我關門時就夾到她的腳，
    然後我鬆開煞車，沒有採油門，只是滑動而已，聽到有人說
    夾到我就停下來了，我有問她身體有沒有不舒服，她也說沒
    有，對於傷勢部分我很疑惑，公司錄影帶看得很清楚，滑動
    距離大約50公分，速度也不快，我認為當時情形不太可能造
    成那麼重的傷勢等語(本院審交易卷第34頁)，復供稱：我是
    左手放手煞車，公車自然滑行；最後我有問告訴人有沒有怎
    麼樣，我有問告訴人兩次，需不需要看醫生，告訴人跟我說
    沒事沒事，而且告訴人也沒有任何的不舒服的表情，所以我
    就繼續按照正常的行程繼續開車等語(本院卷第66頁)，核與
    上開公車行車紀錄器影像所顯示之事故發生過程相符。可證
    被告關閉公車後門後僅放開手煞車，讓公車自然往前滑行，
    並未踩油門加速；嗣重新開啟車門讓告訴人上車後，其有上
    前去詢問告訴人「有沒有怎麼樣」，告訴人表示沒事乙節，
    應係事實，足堪採信。
　3.又被告主張：告訴人右腳遭公車後門夾住時，其左腳站立處
    是路面「公車停靠區」文字的「區」字上方「一橫」大約相
    當，嗣公車滑行告訴人單腳跳，於公車停下開啟後門時，告
    訴人的左腳站立處是在「公車停靠區」文字的「靠」字的「
    非」底端，告訴人單腳跳躍的距離不到1公尺等語(本院卷第
    83至84頁)，亦核與上開公車行車紀錄器影像之畫面相符。
    依據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113年1月17日北市交工設字第11
    33012619號函暨所附「公車停靠區」標線圖例記載「公車停
    靠區」標字之字體長2公尺、寬1公尺，每字間距0.4公尺，
    此有上開函文及所附「公車停靠區」標線圖例附卷可稽(本
    院卷第87至95頁)。足證告訴人右腳遭公車後門夾住時起，
    至公車後門重新開啟讓告訴人上車時止，告訴人左腳單腳跳
    躍的距離不到1公尺之事實。
　4.告訴人於警詢陳稱及告訴代理人於本院主張：上開告訴人之
    腰椎傷勢係本案交通事故所造成，並提出前揭馬偕醫院乙種
    診斷證明書3份為佐(偵卷第49、51、53頁)。然告訴人僅於
    警詢以告訴人身分而為陳述，未於偵訊、本院審理以證人身
    分具結作證，其指述之可信性已非無疑。且告訴人提出之前
    揭馬偕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僅能證明告訴人於112年11月2
    1日就診時起受有腰椎傷勢，並無法進一步證明該腰椎傷勢
    造成的原因及時間。經本院函詢馬偕紀念醫院，馬偕紀念醫
    院亦函覆稱：「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椎間盤破裂、滑脫
    造成神經壓迫。病人自述之公車拖行的確有可能造成此疾患
    ，但如病人有其他時間之受傷也有可能產生此問題。疾病原
    因無法逆推，再請法院明查」等語，此有馬偕紀念醫院113 
    年12月26日馬院醫骨字第1130007911號函覆在卷可參(本院
    卷第45頁)。是以，告訴人的腰椎傷勢，雖有可能是本案的
    交通事故所造成，但也有可能是其他時間、其他原因所造成
    。是被告主張：事故發生日是112年11月8日，但告訴人卻遲
    至11月21日(事故後13日)始前往就醫就診，告訴人腰椎傷勢
    可能是事故前本來就有或事故後發生其他意外所造成等情，
    並非無據。　　
　⒌綜上，從事故發生的過程觀之，被告關閉公車後門後僅放開
    手煞車，讓公車自然往前滑行，並未踩油門加速，因公車是
    自然滑行，故行進緩慢；告訴人雖右腳遭後門夾住，但可左
    腳單腳跳躍來跟上公車滑行的速度，且保持站姿，未因而前
    傾、跌倒或被拉扯、拖行，告訴人左腳單腳跳躍4下、前後
    距離不到1公尺，公車即停下重啟後門，告訴人上車後，被
    告有上前詢問告訴人「有沒有怎麼樣」，告訴人表示沒事。
    是以，綜合上開事故發生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依經驗法
    則，為客觀之事後審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
    為之同一條件下，未必皆會造成告訴人受有腰椎傷勢之結果
    。且查，本案事故發生日是112年11月8日，告訴人於上車後
    被告詢問「有沒有怎麼樣」時，亦表示「沒事」，卻於112
    年11月21日前往就醫，已距事故發生日達13日，亦無法排除
    該腰椎傷勢係告訴人事故前本來就有或事故後發生其他意外
    所造成的可能性。告訴人雖指稱其腰椎傷勢是本案交通事故
    造成的，然僅有告訴人於警詢之指述，並無其他補強證據足
    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是以本案的證據尚不足以證
    明告訴人的腰椎傷勢是被告的過失行為所造成，尚難認定二
    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無從就告訴人的腰椎傷勢，課以
    被告過失責任。　　　
　㈣公訴意旨認被告上開過失行為至少造成告訴人「右腳有擦挫
    瘀傷」，此業據被告與告訴人於警詢筆錄提及云云。惟查，
    告訴人於警詢陳稱：「我右腳才剛踏上公車的地板，公車就
    關門然後我的腳被夾住拖行一陣子，然後有乘客反映公車司
    機才停下來，然後我當時右腳有擦挫瘀傷」等語(偵卷第38
    頁)，是告訴人確於警詢陳稱其右腳有擦挫瘀傷。然被告於
    警詢係供稱：「(警察問：告訴人深瀨裕子稱於112年11月S
    日19時20分許，駕駛車號000-00號民營公車在臺北市士林區
    忠誠路2段與忠誠路2段130巷口，因公車車門關門時腳遭門
    夾住拖行，當下受有右腳擦挫瘀傷，車號000-00號民營公車
    是否為你所駕駛？請詳述當時情形)當時是我駕駛的。當時
    上車的乘客約3到4位，乘客上車期間有擋到我看向鏡頭的視
    線，等到乘客都上完車後我判斷應該沒人了，所以我關門及
    鬆開手剎車，突然聽到有人出聲音，我就復踩剎車、開門及
    拉手剎車停車，事後看影帶深瀨裕子單腳跳了兩下。停車後
    深瀨裕子已經自行到後面就坐，我走到後面向他詢問有沒有
    不舒服、哪裡不舒服，連問2次他回答我沒事，我向他確認
    後她表示没事，於是我就依規定繼續行駛，112年11月26日
    公司突然通知我是否有在11月8日公車後門有夾到人，我回
    想根久，才想起確實有這件事情。」(偵卷第28頁)是被告於
    警詢之供述並未提及告訴人右腳有擦挫瘀傷，亦未承認告訴
    人右腳有擦挫瘀傷。被告嗣於本院審理亦供稱：「(檢察官
    問：提示偵卷第28、38頁並告以要旨，你於警詢中，警察問
    你，告訴人拖行，當下右腳有擦挫傷，你說你有看到告訴人
    右腳有擦挫傷，有何意見？)沒有，我當下沒有看到告訴人
    擦挫傷，我當下有離開司機的座位去看告訴人，當下告訴人
    坐在位置上，回答我說沒事。」(本院卷第69頁)是被告於警
    詢及本院審理均否認告訴人受有右腳有擦挫瘀傷之事實，遑
    論該傷勢是其上開過失行為所造成。從而，就告訴人是否受
    有右腳擦挫瘀傷乙節，僅有告訴人於警詢之片面指述，並無
    其他補強證據可資佐證，復為被告所爭執否認，此部分事實
    尚難認定，併予敘明。
五、綜上，公訴人所舉之證據，不足以證明告訴人的腰椎傷勢是
    被告的過失行為所造成，尚難認定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之程
    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此外，復查無其他積
    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何公訴意旨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揆
    諸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應認尚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
    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爾文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聰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秀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判決正本送達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葉書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112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泰岳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3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泰岳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泰岳為大都會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之公車司機，於民國112年11月8日19時2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用大客車，由北往南方向行經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130巷口旁之天母棒球場公車停靠站，原應將公車駛入公車停靠區內停止，讓乘客從人行道直接跨上公車，並應注意觀察乘客上下車狀況，待乘客安全上下車後，再關閉車門，而依當時天候陰、夜間有照明且開啟、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被告竟未將上述大客車停在公車停靠區之標線內，致上車乘客需從人行道穿越馬路之公車停靠區，始能跨上公車，且被告將上述大客車停在馬路上，右側後車門無法受公車停靠站之照明所及，徒增乘客上下車之困難與危險，又疏未注意上車乘客即告訴人深瀨裕子右腳踩踏在後車門之公車地板，左腳尚在馬路上而未上車，被告即關閉後車門，起步行駛，致告訴人右腳遭後車門夾住，左腳踮腳跳躍被行進之公車拖行數公尺，狼狽不堪，飽受驚嚇，受有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脊椎滑脫、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椎間盤破裂、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椎孔神經壓迫(以上概稱腰椎傷勢)、其他特定焦慮症、其他憂鬱發作等傷害，經告訴人報警處理，經警調閱上述大客車行車紀錄器，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案被告既經本院認定犯罪不能證明，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 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 。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已於91年2月8 日修正公布，修正後同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事實以資審認，始得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99年度台上字第37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32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供述、告訴人警詢指訴、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現場照片、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檔案、畫面截圖、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的勘驗筆錄、告訴人的馬偕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等為主要憑據。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犯行，辯稱：我承認我沒有注意到告訴人尚未上完車就關閉後車門，後車門有夾到告訴人右腳，但①後車門關閉後，我只是放開手煞車讓公車自行往前滑動，並未踩油門加速；②我後來發現告訴人右腳被公車後門夾住而停車讓告訴人上車，告訴人單腳跳躍的距離大約僅50公分至1公尺；③告訴人腰椎傷勢並非其右腳被公車車門夾住單腳跳躍所造成，該腰椎傷勢與我的過失行為間沒有因果關係；告訴人右腳遭車門夾住時，保持站姿，未曾跌倒，告訴人上車後，我有詢問告訴人有沒有那裡不舒服，告訴人回答「沒事」；且本案案發日是112年11月8日，但告訴人卻遲至11月21日(事故後13日)始前往醫院就診，告訴人腰椎傷勢可能是事故前本來就有或事故後發生其他意外造成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駕駛前揭大客車，於前揭時間停靠天母棒球場公車停靠站，原應將公車駛入公車停靠區內停止，讓乘客從人行道直接跨上公車，並應注意觀察乘客上下車狀況，待乘客安全上下車後，再關閉車門，竟疏未注意，未將大客車停在公車停靠區之標線內，致上車乘客需從人行道穿越馬路之公車停靠區，始能跨上公車，且未注意告訴人右腳踩踏在後車門之公車地板，左腳尚在馬路上而未上車，即關閉後車門，致告訴人右腳遭後車門夾住，左腳踮腳跳躍之事實，業據被告坦承在卷(偵卷第28至29頁，本院審交易卷第34頁，本院卷第30、34至35頁)，並有告訴人於警詢陳述明確(偵卷第38至41頁)，復經本院當庭勘驗案發當時公車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屬實在卷(本院卷第65至66、77至82頁)。是本案被告駕駛公車，有未駛入公車停靠區內停車、未待乘客安全上下車即關閉車門之過失，並因而夾住告訴人右腳之事實，甚為明確。
　㈡告訴人於112年11月21日前往醫院就診，診斷出受有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脊椎滑脫、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椎間盤破裂、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椎孔神經壓迫、其他特定焦慮症、其他憂鬱發作等傷勢之事實，亦有馬偕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3份附卷可稽(偵卷第49、51、53頁)。告訴人於警詢陳稱及告訴代理人於本院主張：上開告訴人之腰椎傷勢係本案交通事故所造成。是以，本案之爭點在於：告訴人之腰椎傷勢是否為被告上開過失行為所造成？與被告上開過失行為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
　㈢按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9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本院當庭勘驗案發當時公車行車紀錄器影像，勘驗結果顯示事故發生之過程為：當時有三位乘客從後車門上車，第三位為告訴人，被告提醒乘客上下公車小心，輪到告訴人上公車，告訴人尚未上完公車時，公車後門即關閉夾住告訴人右腳，公車關門後往前滑行，告訴人僅左腳單腳著地、跳躍維持平衡，共跳四下，車內乘客發現告訴人遭車門夾住，告知被告，被告立即停車將公車後門打開，告訴人上公車，被告詢問告訴人「有沒有怎樣？」等事實，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在卷可憑(本院卷第65至66、77至82頁)。
　2.被告於警詢供稱：當時上車的乘客約3到4位，乘客上車期間有擋到我看向鏡頭的視線，等到乘客都上完車後我判斷應該沒人了，所以我關門及鬆開手剎車，突然聽到有人出聲音，我就踩剎車、開門及拉手剎車停車，事後看影帶告訴人單腳跳了兩下，停車後告訴人已經自行到後面就坐，我走到後面向她詢問有沒有不舒服、哪裡不舒服，連問2次，她回答我沒事，我向她確認後她表示没事，於是我就依規定繼續行駛；我當時只是鬆開剎車，沒有踩油門等語(偵卷第28至29頁)。嗣於本院供稱：告訴人前面有3、4個人上車，剛好擋住她，再加上她彎著腰，我看不到她，我關門時就夾到她的腳，然後我鬆開煞車，沒有採油門，只是滑動而已，聽到有人說夾到我就停下來了，我有問她身體有沒有不舒服，她也說沒有，對於傷勢部分我很疑惑，公司錄影帶看得很清楚，滑動距離大約50公分，速度也不快，我認為當時情形不太可能造成那麼重的傷勢等語(本院審交易卷第34頁)，復供稱：我是左手放手煞車，公車自然滑行；最後我有問告訴人有沒有怎麼樣，我有問告訴人兩次，需不需要看醫生，告訴人跟我說沒事沒事，而且告訴人也沒有任何的不舒服的表情，所以我就繼續按照正常的行程繼續開車等語(本院卷第66頁)，核與上開公車行車紀錄器影像所顯示之事故發生過程相符。可證被告關閉公車後門後僅放開手煞車，讓公車自然往前滑行，並未踩油門加速；嗣重新開啟車門讓告訴人上車後，其有上前去詢問告訴人「有沒有怎麼樣」，告訴人表示沒事乙節，應係事實，足堪採信。
　3.又被告主張：告訴人右腳遭公車後門夾住時，其左腳站立處是路面「公車停靠區」文字的「區」字上方「一橫」大約相當，嗣公車滑行告訴人單腳跳，於公車停下開啟後門時，告訴人的左腳站立處是在「公車停靠區」文字的「靠」字的「非」底端，告訴人單腳跳躍的距離不到1公尺等語(本院卷第83至84頁)，亦核與上開公車行車紀錄器影像之畫面相符。依據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113年1月17日北市交工設字第1133012619號函暨所附「公車停靠區」標線圖例記載「公車停靠區」標字之字體長2公尺、寬1公尺，每字間距0.4公尺，此有上開函文及所附「公車停靠區」標線圖例附卷可稽(本院卷第87至95頁)。足證告訴人右腳遭公車後門夾住時起，至公車後門重新開啟讓告訴人上車時止，告訴人左腳單腳跳躍的距離不到1公尺之事實。
　4.告訴人於警詢陳稱及告訴代理人於本院主張：上開告訴人之腰椎傷勢係本案交通事故所造成，並提出前揭馬偕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3份為佐(偵卷第49、51、53頁)。然告訴人僅於警詢以告訴人身分而為陳述，未於偵訊、本院審理以證人身分具結作證，其指述之可信性已非無疑。且告訴人提出之前揭馬偕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僅能證明告訴人於112年11月21日就診時起受有腰椎傷勢，並無法進一步證明該腰椎傷勢造成的原因及時間。經本院函詢馬偕紀念醫院，馬偕紀念醫院亦函覆稱：「腰椎第五節薦椎第一節間椎間盤破裂、滑脫造成神經壓迫。病人自述之公車拖行的確有可能造成此疾患，但如病人有其他時間之受傷也有可能產生此問題。疾病原因無法逆推，再請法院明查」等語，此有馬偕紀念醫院113 年12月26日馬院醫骨字第1130007911號函覆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5頁)。是以，告訴人的腰椎傷勢，雖有可能是本案的交通事故所造成，但也有可能是其他時間、其他原因所造成。是被告主張：事故發生日是112年11月8日，但告訴人卻遲至11月21日(事故後13日)始前往就醫就診，告訴人腰椎傷勢可能是事故前本來就有或事故後發生其他意外所造成等情，並非無據。　　
　⒌綜上，從事故發生的過程觀之，被告關閉公車後門後僅放開手煞車，讓公車自然往前滑行，並未踩油門加速，因公車是自然滑行，故行進緩慢；告訴人雖右腳遭後門夾住，但可左腳單腳跳躍來跟上公車滑行的速度，且保持站姿，未因而前傾、跌倒或被拉扯、拖行，告訴人左腳單腳跳躍4下、前後距離不到1公尺，公車即停下重啟後門，告訴人上車後，被告有上前詢問告訴人「有沒有怎麼樣」，告訴人表示沒事。是以，綜合上開事故發生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依經驗法則，為客觀之事後審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下，未必皆會造成告訴人受有腰椎傷勢之結果。且查，本案事故發生日是112年11月8日，告訴人於上車後被告詢問「有沒有怎麼樣」時，亦表示「沒事」，卻於112年11月21日前往就醫，已距事故發生日達13日，亦無法排除該腰椎傷勢係告訴人事故前本來就有或事故後發生其他意外所造成的可能性。告訴人雖指稱其腰椎傷勢是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然僅有告訴人於警詢之指述，並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是以本案的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告訴人的腰椎傷勢是被告的過失行為所造成，尚難認定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無從就告訴人的腰椎傷勢，課以被告過失責任。　　　
　㈣公訴意旨認被告上開過失行為至少造成告訴人「右腳有擦挫瘀傷」，此業據被告與告訴人於警詢筆錄提及云云。惟查，告訴人於警詢陳稱：「我右腳才剛踏上公車的地板，公車就關門然後我的腳被夾住拖行一陣子，然後有乘客反映公車司機才停下來，然後我當時右腳有擦挫瘀傷」等語(偵卷第38頁)，是告訴人確於警詢陳稱其右腳有擦挫瘀傷。然被告於警詢係供稱：「(警察問：告訴人深瀨裕子稱於112年11月S日19時20分許，駕駛車號000-00號民營公車在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與忠誠路2段130巷口，因公車車門關門時腳遭門夾住拖行，當下受有右腳擦挫瘀傷，車號000-00號民營公車是否為你所駕駛？請詳述當時情形)當時是我駕駛的。當時上車的乘客約3到4位，乘客上車期間有擋到我看向鏡頭的視線，等到乘客都上完車後我判斷應該沒人了，所以我關門及鬆開手剎車，突然聽到有人出聲音，我就復踩剎車、開門及拉手剎車停車，事後看影帶深瀨裕子單腳跳了兩下。停車後深瀨裕子已經自行到後面就坐，我走到後面向他詢問有沒有不舒服、哪裡不舒服，連問2次他回答我沒事，我向他確認後她表示没事，於是我就依規定繼續行駛，112年11月26日公司突然通知我是否有在11月8日公車後門有夾到人，我回想根久，才想起確實有這件事情。」(偵卷第28頁)是被告於警詢之供述並未提及告訴人右腳有擦挫瘀傷，亦未承認告訴人右腳有擦挫瘀傷。被告嗣於本院審理亦供稱：「(檢察官問：提示偵卷第28、38頁並告以要旨，你於警詢中，警察問你，告訴人拖行，當下右腳有擦挫傷，你說你有看到告訴人右腳有擦挫傷，有何意見？)沒有，我當下沒有看到告訴人擦挫傷，我當下有離開司機的座位去看告訴人，當下告訴人坐在位置上，回答我說沒事。」(本院卷第69頁)是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均否認告訴人受有右腳有擦挫瘀傷之事實，遑論該傷勢是其上開過失行為所造成。從而，就告訴人是否受有右腳擦挫瘀傷乙節，僅有告訴人於警詢之片面指述，並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佐證，復為被告所爭執否認，此部分事實尚難認定，併予敘明。
五、綜上，公訴人所舉之證據，不足以證明告訴人的腰椎傷勢是被告的過失行為所造成，尚難認定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何公訴意旨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揆諸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應認尚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爾文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聰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秀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判決正本送達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葉書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